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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民旅遊卡相關規定 Q&A-舉例說明 

 

修正規定 說  明(舉例) 

參照行政院人事

行政總處Q&A頁

次/題號 

休

假

改

進

措

施

修

正

內 

容

暨 

刷

卡

相

關

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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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增加【第4類】自行規劃行程，得

列入觀光旅遊額度補助: 

(1)106年1月1日至106年2月28日 

【第1、2、3類】休假日持國民旅遊

卡至交通部觀光局審核通過之旅行

業或機關自辦團體旅遊亦或透過旅

行社選購「臺灣觀巴」、「臺灣好行」

套裝行程(特約商店細項別代碼

7901)。 

(2)106年3月1日起: 

【第4類】以自由行方式於休假日持

國民旅遊卡至交通部觀光局審核通

過之旅行業、旅宿業、觀光旅遊業或

交通運輸業之國民旅遊卡特約商店

刷卡消費之額度。 

說明: 

【觀光旅遊額度補助】: 

1.106年1月1日至106年2月28日 

參加旅行社辦理團體旅遊、台灣觀巴、台灣好行。 

2.106年3月1日起 

除了上述外，增加旅行業、旅宿業、觀光旅遊業及

交通運輸業。 

【自行運用額度補助】: 

加油站、餐飲業、商圈業別、農特產、體育用品等。 

舉例: 

＊某甲於106年3月1日請休假，其於106年2月25

日至106年2月28日連假期間至(非左述【第1、2、

3類】)各行業別之刷卡消費或前後一日之交通費

用，依行政院105年12月29日修正之休假改進措

施，列為【自行運用額度補助】。 

＊某乙於106年2月24日至國民旅遊卡特約旅宿業(非

左述【第1、2、3類】)刷卡預購106年3月4日至

106年3月5日之住宿費用，並於106年3月6日請

休假，惟因刷卡時間非於106年3月1日之後，故

需認列為【自行運用額度補助】。 

!!提醒您: 

1. 以實際刷卡時間(106年3月1日後)為認列基礎而

非於實際消費(旅遊行程)時間。 

2. 自106年1月1日起已取消旅行、旅宿及觀光旅遊

業加倍補助的規定。 

P.5/Q2.01 

P.10/Q2.13 

2.休假期間及其相連假日之連續期間

於旅行業、旅宿業、觀光旅遊業及交

通運輸業或加油站刷卡消費者，其與

該休假期間相連之假日於國旅卡特

約商店刷卡消費，係併入觀光旅遊額

度或是自行運用額度?(自106年3月

1日後) 

106年3月1日起 
在休假日或連續假日於旅行、旅宿、觀光遊樂業等3

個行業別中任有一筆支出，始得依各行業別請領補助。 

舉例: 

1.某甲於106年3月10日(周五)下午請半天休假，無

任何刷卡消費，其於周六及周日分別具旅行業消費

3,000元、旅宿業3,000元、觀光旅遊業700元及餐

飲業1,000元、交通運輸業(租車)2,000元及加油

1,000元之合格消費，其認列情形如下: 

【觀光旅遊部分消費情形】: 

旅行業3,000+旅宿業3,000+觀光旅遊業700+租車

(交通運輸業)2,000=8,700元。 

【自行運用部分消費情形】: 

P.8/Q2.09 

P.16/Q4.01 

P.24/Q6.03 

P.25/Q6.0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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餐飲業1,000元+加油站1,000=2,000元。 

【本次請領休假補助總計】: 

【觀光旅遊額度補助】8,000元+【自行運用額度補

助】2,700元=10,700元。 

*前揭8,700元係觀光旅遊補助額度8,000元另700

元自行列入自行運用額度並核予補助共2,700元

(即2,000+700)。 

2.某乙106年3月10日(周五)下午請半天休假無任何

刷卡消費，其於周六及周日僅具有交通運輸業(高

鐵)費用支出3,000元，商圈行業別(服飾)2,000

元，運動用品消費1,500元，其認列情形為: 

  【以上皆不予補助】(需於休假日或連續假日具 

  有一筆以上之旅行業、旅宿業或觀光旅遊業支出， 

  始可列入補助)。 

3.某丙於106年3月13、14日(周一至周二)請休假無

任何刷卡消費，僅具有交通運輸業(台鐵)費用支出

900元，該筆費用認列【觀光旅遊額度補助】。 

4.某丁於106年3月10日(周五)下午請半天休假無任

何刷卡消費，其於周六及周日具有特約旅宿業支出

5,000元、交通運輸業(高鐵)費用支出3,000元，該

2筆均列入【觀光旅遊額度補助】。 

5.某戊於106年3月9日(周四)請休假無刷卡消費，

其於周三之交通費用(如買高鐵票)係不符請領休假

補助費規定，爰不予補助。 

3.至國民旅遊卡特約之旅行社、旅宿

業、觀光旅遊業或交通運輸業消費金

額超過8,000元如何核銷? 

說明: 

自106年3月1日起旅行業、旅宿業及觀光旅遊業、

交通運輸業已納入【觀光旅遊額度補助】，其於【觀光

旅遊額度補助】刷卡消費逾8,000元者，將自動轉入

【自行運用額度補助】。 

舉例: 

1.某甲具16,000元休假補助費額度，其自106年2月

28日前於特約旅行社(屬左述【第1、2、3類】)購

買團體旅行套裝行程10,000元，其中8,000元列觀

光旅遊額度；超過8,000部分之2,000元於自行運

用額度內補助。 

2.某乙具16,000元休假補助費額度，其106年3月1

日起於特約旅行、旅宿業、觀光遊樂業【第4類】

刷卡消費9,000元，其中8,000元由觀光旅遊額度

內補助；超過8,000部分之1,000元於自行運用額

度內補助。 

3.某丙具16,000元休假補助費額度，其106年3月1

日起參加【第1、2、3類】團體套裝旅遊或【第4

P.5/Q2.01 

P.6/Q2.0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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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】特約旅行、旅宿業、觀光遊樂業刷卡消費達

16,000元，則【觀光旅遊額度補助】8,000元；【自

行運用額度補助】8,000元。 

4.公務人員如僅在觀光飯店或旅館等

附設餐飲部刷卡用餐，或具其他非住

宿之消費，得否請領補助? 

某員於106年3月10日(星期五)下午請休假至旅宿業

登記之國民旅遊卡特約商店(自行經營)附設營業場所

消費，如經國旅卡檢核系統核列為旅宿業登記則該筆

費用列【觀光旅遊額度補助】補助。 

P.16/Q4.02 

5.購買預購型商品時是否要請休假刷

卡? 

1.某員於106年3月6日至高鐵購票系統預購車票且

於特約旅宿業預購106年4月1日至106年4月5

日旅宿費，則該106年3月6日預購日不用請休假，

惟實際消費日須符合休假改進措施之規定(休假期

間或與休假期間相連之連續期間)。 

2.在國民旅遊卡特約商店購買油票、提貨券、禮

券、住宿券、旅遊券、空白機票、火車月票、

捷運儲值票、悠遊卡、高速公路電子收費卡

（eTag）、餐券及金飾與珠寶等具儲值性質，

屬無法確定實際使用日期之消費，與國民旅遊

卡政策目標不符，不得列入休假補助費核銷範

圍。 

P.18/Q4.06 

 

 

 

 

P.20/Q5.02 

6.以國民旅遊卡至第三方行銷公司刷

卡訂房，可否申請休假補助費?(詢問

度高) 

某員刷卡交易透過非國民旅遊卡特約商店之第三行銷

公司(例如:訂房網Agoda或Booking等)刷卡訂房，因

刷卡對象為第三方而非直接向國民旅遊卡特約旅宿業

或其官網訂房，則該筆交易不符合國民旅遊卡使用規

定，不能請領補助。(*因其非屬國民旅遊卡特約商店) 

P.23/Q5.08 

7.於國民旅遊卡特約商店之官方網站

購物(如九乘九文具購物網)並以國

民旅遊卡線上付款，可否申請休假補

助費? 

於休假日至國民旅遊卡特約商店建置之官方網站持國

民旅遊卡線上刷卡消費得否列入休假旅遊補助，需視

該特約商店之網路特約商店代碼是否為交通部觀光局

於國民旅遊卡檢核系統公告者為限。 

 

8.公務人員當年度可休假天數14日以

下，7日以上其休假補助請領方式為? 

某甲今年度可休假天數為8天，休假補助額度為9,144

元，其8,000元屬觀光旅遊額度,餘1,144元係列自行

運用額度。 

 

9.有關學年制人員之國民旅遊卡新

制實施日期? 

依行政院 105年 12月 30日院授發力字第
1051101026號函規定，學年制人員自 106學年度
（106年 8月 1日）起實施 1年。 

P.9/Q2.11 

10.公務人員出國旅遊搭乘本國航

空公司班機之機票，可否申請休

假補助費？ 

 

公務人員休假出國旅遊搭乘本國航空公司班機
之機票，因非屬國內休假，與上開規定不合，不
得請領休假補助費。 

P.22/Q5.04 

身

心

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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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
9.公務人員因身心障礙、懷孕或重大傷

病，於當年確實無法參加觀光旅遊，

服務機關應如何認定? 

身心障礙認定標準請參考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

5條規定。 

重大傷病參考衛福部健保署所定重大傷病範圍。 

懷孕當年度如有懷孕情形，參加觀光旅遊確有困難

者(無論懷孕週數) 

P.9/Q2.10 

    /Q2.1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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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高雄市政府人事處 106.4.14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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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公務人員因懷孕，於當年確實無法

參加參加觀光旅遊，經服務機關認

定其補助總額均屬自行運用額度者

之核銷作業方式? 

 

公務人員具有左列情事，經機關認定當年補助總額均

列為自行運用額度者，請人事單位於該員之休假補助

費申請表所列金額以人工修改或於備註欄敘明原因，

經簽奉核可並核章後依行政程序辦理核銷，又為利年

終統計作業，建請另以人工登記造冊，俾利日後查考。 

P.42/Q9.01.5 

11.本府公務人員因身心障礙、重病
請延長病假或復健中之人員，經
服務機關認定者，其休假旅遊補
助費核銷作業方式? 

本府於106年4月11日以高市府人考字第

10630300000號函以，本府公務人員因身心障礙、重病

請延長病假或復健中之人員，得於休假日憑國內消

費之收據或發票，以實報實銷方式請領休假補助

費，惟所消費之品項仍須符合現行休假改進措施

第五點附表「國民旅遊卡特約商店業別及細項分

類表」規定。 

 


